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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增城区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6952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3 倍。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6716 个，占 96.6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58 个，占 2.3%；外商投资企业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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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 1.1%。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 12 个，占全部企业的

0.2%；集体企业 15 个，占 0.2%；私营企业 6292 个，占 90.5%

（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个） 比重（%）

合 计 6952 100.0

内资企业 6716 96.6

国有企业 12 0.2

集体企业 15 0.2

股份合作企业 1 ...

联营企业 3 ...

有限责任公司 367 5.3

股份有限公司 26 0.4

私营企业 6292 90.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58 2.3

外商投资企业 78 1.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5 个，制造业 6874 个，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3 个，分别占 0.1%、

98.9%和 1.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纺织服装、服饰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居前三位，分

别占 26.7%、8.0%和 7.6%（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个） 比重（%）

合 计 6952 100.0

采矿业 5 0.1

属矿采选业 5 0.1

制造业 6874 98.9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2 1.5

食品制造业 114 1.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8 0.4

纺织业 325 4.7

纺织服装、服饰业 1857 26.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63 0.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20 1.7

家具制造业 19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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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比重（%）

造纸和纸制品业 274 3.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33 1.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33 1.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5 0.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35 4.8

医药制造业 20 0.3

化学纤维制造业 6 0.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53 8.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27 3.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 0.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 0.4

金属制品业 526 7.6

通用设备制造业 503 7.2

专用设备制造业 288 4.1

汽车制造业 210 3.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8 0.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36 3.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95 4.2

仪器仪表制造业 54 0.8

其他制造业 67 1.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0 0.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53 0.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3 1.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3 0.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 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0 0.4

2018 年末，新塘镇、永宁街和石滩镇企业法人单位数居

前三位，分别占 61.1%、9.5%和 8.5%（详见表 3-3）。
表 3-3 按镇街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企业法人单位（个） 比重（%）

合 计 6952 100.0

开发区核心区 127 1.8

荔城街 224 3.2

增江街 181 2.6

朱村街 12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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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个） 比重（%）

永宁街 658 9.5

新塘镇 4244 61.1

石滩镇 592 8.5

中新镇 313 4.5

正果镇 66 1.0

派潭镇 90 1.3

小楼镇 49 0.7

仙村镇 282 4.1

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7.2 万人，

比 2013 年末下降 36.7%。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78.4%，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9.7%，外商投资企业占 11.9%。内资企

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0.3%，集体企业占 0.2%，私

营企业占 66.6%（详见表 3-4）。
表 3-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172440 100.0

内资企业 135257 78.4

国有企业 432 0.3

集体企业 323 0.2

股份合作企业 28 ...

联营企业 27 ...

有限责任公司 17185 10.0

股份有限公司 2413 1.4

私营企业 114849 66.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6741 9.7

外商投资企业 20442 11.9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占 0.1%，制造业

占 98.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1%。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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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大类中，纺织服装、服饰业，汽车制造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从业人员数居前三位，分别占 26.7%、13.6%和 5.6%

（详见表 3-5）。
表 3-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172440 100.0

采矿业 115 0.1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5 0.1

制造业 170512 98.9

农副食品加工业 2094 1.2

食品制造业 2320 1.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4 0.1

纺织业 5955 3.5

纺织服装、服饰业 45978 26.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051 1.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719 1.6

家具制造业 7437 4.3

造纸和纸制品业 3261 1.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541 0.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6504 3.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360 0.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411 3.1

医药制造业 749 0.4

化学纤维制造业 205 0.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729 5.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381 3.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0 0.1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459 1.4

金属制品业 8598 5.0

通用设备制造业 6472 3.8

专用设备制造业 5113 3.0

汽车制造业 23359 13.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564 3.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6117 3.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662 4.4

仪器仪表制造业 976 0.6

其他制造业 785 0.5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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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人） 比重（%）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17 0.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813 1.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73 0.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37 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03 0.6

2018 年末，新塘镇、开发区核心区和永宁街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居前三位，分别占 41.9%、14.5%和 10.7%（详

见表 3-6）。
表 3-6 按镇街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人） 比重（%）

合 计 172440 100.0

开发区核心区 24943 14.5

荔城街 4014 2.3

增江街 10311 6.0

朱村街 4713 2.7

永宁街 18519 10.7

新塘镇 72224 41.9

石滩镇 14323 8.3

中新镇 10418 6.0

正果镇 686 0.4

派潭镇 590 0.3

小楼镇 2245 1.3

仙村镇 9454 5.5

三、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全区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460.29 亿

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77.8%。负债合计 890.4 亿元。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1282.15 亿元（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60.29 890.40 1282.15

采矿业 0.22 0.49 1.35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2 0.4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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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制造业 1316.50 798.22 1245.8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6.12 8.59 25.42

食品制造业 10.24 3.82 13.2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41 2.32 0.12

纺织业 35.66 29.19 29.73

纺织服装、服饰业 85.72 72.09 162.2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8.09 4.72 4.4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7.85 7.72 17.29

家具制造业 69.90 28.62 45.16

造纸和纸制品业 19.26 13.72 20.78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10 3.92 6.9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6.70 12.47 25.7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24 1.76 1.5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7.26 22.09 43.37

医药制造业 7.57 4.28 3.24

化学纤维制造业 1.37 0.92 2.1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8.56 24.10 40.9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5.26 77.64 77.7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88 0.96 3.2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6.20 94.61 236.74

金属制品业 46.76 32.43 40.5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6.61 18.76 31.89

专用设备制造业 45.97 28.09 30.57

汽车制造业 266.80 174.95 233.7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55.24 33.29 72.7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5.58 11.71 34.7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09.82 81.83 35.6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49 1.00 2.36

其他制造业 1.67 0.80 2.1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66 1.44 0.5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53 0.37 0.7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3.56 91.69 34.9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54.47 38.00 23.5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72 2.69 3.4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4.37 51.01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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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开发区核心区、新塘镇和永宁街工业法人单

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居前三位，分别为 487.89 亿元、316.04

亿元和 139.91 亿元（详见表 3-8）。
表 3-8 按镇街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460.29 890.40 1282.15

开发区核心区 604.57 334.98 487.89

荔城街 43.24 27.20 25.77

增江街 121.49 88.81 65.65

朱村街 36.34 26.16 30.47

永宁街 131.66 64.87 139.91

新塘镇 294.13 201.70 316.04

石滩镇 84.20 62.87 70.80

中新镇 72.97 40.66 64.86

正果镇 1.88 1.33 4.64

派潭镇 1.42 1.18 2.87

小楼镇 2.37 1.47 1.98

仙村镇 66.01 39.18 71.27

四、主要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详见表 3-9）。
表 3-9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大米 吨 39464

饲料 吨 239807

酱油 吨 3232

饲料添加剂 吨 1330

饮料酒 千升 27

纱 吨 9468

布 万米 8734

印染布 万米 470

服装 万件 16292

鞋 万双 140

人造板 立方米 25193

复合木地板 平方米 96371

家具 件 800520



—9—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86534

纸制品 吨 36361

涂料 吨 16230

初级形态塑料 吨 5689

合成橡胶 吨 1466

化学试剂 吨 4106

塑料制品 吨 8607

水泥 吨 473746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054415

预应力混凝土桩 米 1897391

砖 万块 1358

钢化玻璃 平方米 7079240

夹层玻璃 平方米 4199731

生铁 吨 2509

钢材 吨 50943

十种有色金属 吨 712

铝合金 吨 66701

铜材 吨 476298

铝材 吨 42346

不锈钢日用制品 吨 695

金属切削机床 台 374

阀门 吨 1411

工商用制冷、空调设备 台（套） 333683

弹簧 吨 1055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 台 1536

模具 套 575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 台 19

汽车 辆 6033

改装汽车 辆 223

摩托车整车 辆 1518151

电动自行车 辆 32256

电动机 千瓦 118432

变压器 千伏安 152068

电力电缆 千米 88085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非扣式） 万只 10013

组合音响 台 4143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18386

注释：

[1]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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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机械调整。

[2]“...”表示数据不足该表最小单位。


